
学位答辩情况证明（答辩未完成）
          （姓名），     （性别），          （学号）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身份证号），系我校          （学院）__________(所在专业）20xx级硕士/博士研究生。
[bookmark: _GoBack]该生于20xx年x月提交学位论文答辩申请，处于学位论文外审环节/已通过学位论文外审，拟于x月x日完成学位答辩/（其他情况如实填写）。答辩需获答辩委员会建议授予硕士/博士学位，方可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。
我校拟于2022年6月21日召开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各学院提交的学位授予事项。如审议通过，该生符合我校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要求，无特殊情况可按期获授学位，取得学位证。
特此证明。



北京林业大学 研究生院
20xx年x月x日


